附件1
2026年秋季马尾区幼儿园招生办法
一、招生对象
马尾区幼儿园招生对象为本辖区户籍、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本辖区居住证件，年满三周岁（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出生）的适龄儿童。
二、公办幼儿园招生办法
马尾区公办幼儿园实行随机派位和自主招生相结合的招生办法，各公办幼儿园确定70%招生计划数用于随机派位方式招生，30%招生计划数由幼儿园自主招生。适龄儿童仅能选择一所公办幼儿园参加随机派位报名。随机派位招生时间为2026年7月10日。
（一）公办幼儿园随机派位招生对象：持有马尾辖区户籍的适龄儿童；持有马尾辖区户籍居民生育的香港、澳门和外籍适龄儿童；台胞子女。
（二）双胞胎或多胞胎共用同一个随机派位报名编号，并备注双胞胎或多胞胎信息。若随机派位成功将同园录取，幼儿园招生计划数在原核定的基础上相应增加。
（三）公办幼儿园自主招生应制定具体细则，进一步优化服务措施，充分体现便利和公平。
1.根据国家及省、市、区有关教育优待照顾政策，幼儿园自主招生应优先招收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子女等优抚优待对象。

2.落实台胞子女入园政策，台胞子女可自主选定意向园所，同时具备随机派位和自主招生资格。台胞子女报名程序详见附件《台胞子女入学指南》。
3.符合“长幼随学”条件（2026年秋季学期大孩同为幼儿园学段），且具备参加随机派位资格的幼孩，必须先报名进行随机派位；如果落选，方可通过幼儿园自主招生统筹大孩就读的幼儿园。未具备参加随机派位资格，但符合招生条件的幼孩，务必在招生报名期间，向大孩就读的幼儿园提出申请，为多孩家庭提供便利服务。
4.马尾辖区内合法居留的外籍人员的随行子女（外籍）需要在暂住地附近幼儿园就读的，可向经备案的具有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资格的幼儿园提出申请，予以统筹安排入园。
三、公办幼儿园随机派位时间与程序
（一）马尾区使用“榕教之窗”幼儿园招生系统开展网络报名、线下审核材料方式进行招生。区教育局在“榕教之窗”（电脑端：https://rjzc.fzedu.pub/home；手机端：闽政通APP、e福州APP）提供辖区内批准招生的幼儿园进行网络报名，并在“榕教之窗”系统实施随机派位工作。家长可按照《福州市幼儿园招生报名家长操作指南》进行网络报名。家长网络报名后，务必于规定时间期限内到幼儿园现场审核材料。
（二）公办性质幼儿园于7月10日派位结束后，公布拟参加体检儿童名单。同步在“榕教之窗”系统上更新招生进度，如有余位，即可补招。

（三）具体时间与程序详见《公办幼儿园随机派位日程安排表》（附件2）
四、民办幼儿园面向社会自主招收适龄儿童。民办幼儿园的招生通告或简章、招生计划等必须报送区教育局核准。
五、其他事项

（一）根据招生工作要求，幼儿园须核实户口簿、居住证、预防接种证等报名材料。如有儿童未按规定接种疫苗，幼儿园应要求其监护人及时补种疫苗。

（二）根据《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规定，儿童入园前须到卫健部门指定的妇幼卫生保健机构按规定项目进行体检，体检合格方可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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